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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黃琬婷

電　話：(02)7736-5707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8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二)字第10201271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活動海報(0127121A00_ATTCH4.doc、0127121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內政部訂定之「家庭週」及舉辦「家有佳音─幸福分

享」聯誼等活動，請各機關單位及學校協助宣導，請 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2年8月16日台內戶字第1020288072號書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引導年輕世代重視家庭的意義與價值，內政部特於102

年訂定自重陽節為期7日（10月13日至10月19日）之「家庭

週」，並舉辦「家有佳音─幸福分享」聯誼等活動，提供

國人家庭歡聚與意見交流機會，陪伴家人共度一個溫馨、

歡樂的時光，創造與家人共處之美好家庭回憶，使家庭的

核心意義與價值能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下得以彰顯。凡在國

內設有戶籍且在102年8月8日至9月9日期間結婚、生育或

結婚逾25年之國人（以結婚登記日為審查依據）均可報名

參加。

三、為鼓勵上揭國人踴躍報名，惠請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轉知所轄各級學校，並請本部所轄各館所及學校，利用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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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電視牆或LED字幕機，協助刊登：「內政部為舉辦『家有

佳音─幸福分享』聯誼活動，自102年8月8日自9月9日徵

求家有喜訊之家庭，網址：http://www.ris.gov.tw/famil

yWeek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。」文字內容，請協助宣導，

並請轉知踴躍參與。

四、檢附內政部「家庭週」實施計畫及活動海報各1份(請協助

自行下載發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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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(構)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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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、終身教育司 2013-08-22
13:18:22


